
长宽应急[2026]4号

关于印发2026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局各科（队）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结合全区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请抓好贯彻落实。

宽城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2月10日

宽城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 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 重点、提高效能、守牢底线原则，结合我局实际，编制本计划。
一、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2026年度，我局纳入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人员总计6人 （安全生产科3 人、执法大队3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天。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天×6人=1488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2.实施行政许可；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

7.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8.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10.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部门安排执法工作任务。

总计：819个工作日（其中安全生产科423个工作日、执法大队396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55%。

（四）非执法工作日

1.机关值班；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3.检查指导街道、开发区部门工作；

4.参加党群活动；

5.病假、事假；

6.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7.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部门等安排的其他非执法工作任务。总计：435 个工作日（其中安全生产科195个工作日、执法大队24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29%。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234个工作日（其中安全生产科126个工作日、执法大队108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6%。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测算详见相关科室（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二、监督检查计划安排

2026年度计划检查危险化学品和工贸企业共44家，其中重点检查企业34家，一般检查企业10家。

（一）重点检查安排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带储存）企业、铝加工企业、机械制造（金属高温熔融）企业、粉尘涉爆企业、涉氨制冷企业、商业服务业。

（2）重点检查企业数量：34家（其中安全生产科25家、执法大队9）。

（3）重点检查方式：全覆盖检查，年度检查不少于一次。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数量占全 年监督检查计划的77%。

3.时间安排。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一般检查安排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重点监督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和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10家（其中安全生产科5家、执法大队5家）。

（3）一般检查方式：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企业数量占全 年监督检查计划的23%。

3.时间安排。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要求

（一）实施精准执法。执法检查前要综合分析备检单位生产经营性质、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要将行业领域重点检查事项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有关内容纳入检查内容，并突出对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执法检查过程中，要围绕现场检查方案列明的检查事项，有针对性的开展执法检查，确保逐项检查到位。

（二）坚持严格执法。对于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依法依规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或现场措施处理决定书，并督促企业彻底整改、实现闭环，符合行政强制条件的，必须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按照执法权限及时立案查处，不得以责令限期改正等措施代替处罚，不得选择性处罚。发现存在的安全问题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并形成记录备查。发现涉及刑事责任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要按照行刑衔接的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移送。

（三）规范执法行为。要规范执法检查事前审批，合理设置入企检查频次，合理确定入企检查方式，杜绝擅自检查、随意检查、乱检查。在执法检查开始前，要使用“我要执法APP”事前报备，到企业现场“电子亮证”后方可开展执法检查。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严肃执法纪律，严禁超越法定职责和权限开展执法活动，严禁无证执法，严禁简单粗暴。要把执法为民贯彻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切实维护企业和群众合 法权益，切实维护党和政府公信力。

附件：1.《安全生产科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2.《执法大队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附件1

宽城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科

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

安全生产科执法人员总计3人，计划检查30家生产经营单位，其中：重点检查企业25家，一般检查企业5家。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天。其中：全年总天数365天，双休日104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248天×3人＝744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行业领域综合监管：

（1）组织、参加安全监管教育培训，配合有关部门现场核查和联合执法，完成本级人民政府安排的监管工作任务。每人约40个工作日，共计40×3＝12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6%。

（2）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举报事项核实、安全风险分类评估等材料审核，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等。每人约36个工作日，共计36×3＝108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4.5%。
2.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省应急厅各项工作要求，结合危化品治本攻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其它专项整治，每人约30个工作日，共计30×3＝9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2%。
3.重点时段督导检查：在重要时间节点、特殊天气条件下，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研判和督导检查，每人约35个工作日，共计35×3＝105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4%。
总计：423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57%。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机关值班，参加党群活动等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30个工作日，共计30×3＝9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2%。

2.每周三安全指导服务。每人约20个工作日，共计20×3＝6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8%。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约15个工作日，15×3＝45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195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26%。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744－423－195＝126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7%。

二、重点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按照《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对本区直接监管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2.重点检查（抽查检查）企业数量：25家
（1）加油站23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九台路加油加气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松苑加油加气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北环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北郊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兴业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春城服务区南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春城服务区北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青年路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石油分公司台北大街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石油分公司凯旋路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石油分公司九台路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石油分公司北凯旋路加油加气站、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众诚连锁远洋加油站、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众诚连锁西广加油站、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众诚连锁凯旋加油站、吉林中伊石油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众诚连锁奋进加油站、吉林省信泽实业集团兰家石油加油站、长春安凯加油站、长春市春城石油有限公司佰润加油站、长春市上台联营加油站、吉林省中恒能源有限公司、吉林省中硕能源有限公司宽城区北四环石油加油加气站、吉林省中圆石油有限公司广宁路加油站。

有储存企业2家。

长春市恒基化工有限公司、吉林省昊迪化学试剂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83%。
   （三）时间安排。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一般监督检查安排

   （一）一般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监督检查单位范围：对本区应急管理局监管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进行抽查检查。

2.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量：5家（其中2家采取双随机跨部门联合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
3.一般监督检查方式：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抽查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量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17%。
（三）时间安排。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

附件2
2026年度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执法大队)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总计3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天。其中：全年总天数365天，双休日104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天×3人=744个工作日。
（三）执法工作日

1.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等。每人约48天，共计144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9％。
    2.贯彻落实上级和局内各项工作任务。每人约32天，共计96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3％。
    3.重要时段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专项整治等。每人约36天，共计108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5％。
4.陪同上级和局领导督导检查。每人约16天，共计48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396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53%。
（四）非执法工作日
1.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每人约30天，共计90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2%。 
2.检查指导；检查指导属地应急管理工作。每人约35天，共计105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4％。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每人约15天，共计45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240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32%。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08个工作日，每人36天，约占总工作日的15%。
二、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铝加工企业、机械铸造（金属高温熔融）企业、粉尘涉爆企业、涉氨制冷企业、商业服务业。

2.重点检查数量：9家。
铝加工和机械制造（金属高温熔融）企业3家：长春金拓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吉兴合金特钢有限公司、长春市百龙耐热钢有限责任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2家：长春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杞参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制冷企业1家：长春华商冷藏物流有限公司。
劳动工位密集作业企业2家：吉林省嘉和服装有限公司、长春今创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商业服务企业1家：长春市中东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冶金、有色、机械、轻工等重点工贸行业。

4.重点检查方式：单独或联合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占全年检查计划的60%。
（三）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建材企业、纺织企业、轻工企业、烟草企业、商贸企业。
2.一般检查数量：5家。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建材、纺织、轻工、烟草、商贸、机械加工等工贸行业。

4.一般监督检查方式：“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计划的40%。
（三）对有关一般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一般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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